
2023年观潮读后感(模板7篇)
当品味完一部作品后，相信大家一定领会了不少东西，需要
好好地对所收获的东西写一篇读后感了。可是读后感怎么写
才合适呢?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搜集的读后感范文，仅供参考，
一起来看看吧

观潮读后感篇一

《飘》，是我最喜爱的书。喜欢斯佳丽的勇敢坚强，喜欢瑞
特的机智果断，喜欢玫兰妮的外柔内刚。

对于斯佳丽这个人物，我的感觉是矛盾的，是讨厌却又不得
不敬佩她。她是个非常有个性的人物，她一生中爱了两个男
人，而她却没一个是了解的。如果她了解阿希礼，那她就不
会爱他;如果她了解瑞特，那她就不会失去他。她一直以来是
辜负瑞特的，她只是不停追寻着自己梦中的王子——阿希礼。
她只是把自己爱的特点认为阿希礼有，她只是做了一件华丽
的衣服，让阿希礼穿上，而后爱上他。而事实是，她爱的只
是那件衣服。

对于她，我是不得不佩服的，佩服她的坚强，佩服她对土地
的执着，佩服她能在那中环境下放下以前所受的教育下田干
活，佩服她能不顾社会上的言论而开创自己的事业。她生命
有几个灵魂，一个是她的母亲。他的母亲是一位非常能干、
温柔的典型贵夫人，是她最敬佩的人。

可是，母亲为了救人而被传染伤寒，去世了。另一个，是她
十几年来最爱的人——阿希礼。她能在逆境中站起来，有很
大一部分原因就是阿希礼。她对阿希礼是异常执着的。还有
一个，就是玫兰妮。在一起奋斗的十几年里，玫兰妮已经成
为她生命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了。



我觉得斯佳丽就像个小孩子一样，对自己想要的东西异常执
着，而对自己所拥有的东西却不屑一顾。一面在拼命让自己
幸福，一面又不断地把幸福推离，把爱人推向深渊。

斯佳丽爱的是阿希礼，可是，阿希礼却不要她。就像瑞特说
的，阿希礼是个君子，只是生在了一个和他格格不入的时代。
他还是用旧世界的游戏规则生活，只会撞得一鼻子灰。斯佳
丽不了解阿希礼，所以她爱他，想尽一切办法得到他，而当
她认清他时，她再也不爱他了。

斯佳丽是个矛盾体，可又有谁不是矛盾体呢?她在生命的道路
上一路走来，当她面对困难时，她选择迎接，当她面对责任
时，她选择担负，可当她面对爱的抉择是，起初，他选择蒙
蔽自己，当她终于认清，要面对时，却已为时已晚。而她，
在无能为力时，就会告诉自己，明天是新的一天，明天一切
都会好了，tomorrow is another day。她在整个故事中，都是
个充满生气、充满斗志的人。我最欣赏的，便是她的这
句“tomorrow is another day.”。永远充满了希望，充满斗志，
永远不会放弃，永远不会绝望。这份精神，是最值得我学习
的。所以，每当我遇到困难、心情不佳时，我便会告诉自
己：“tomorrow is another day.”。

书中另一个使我十分佩服的女性，便是玫兰妮。她是个外柔
内刚的女性，她几乎拥有了女性所能拥有的一切美德。正如
瑞特说的，她是他所见过的少数贵夫人中的一个。她是坚强
的，她是爱国的，她用她的心爱身边所有的人。当她丈夫打
仗时，她在后方默默守侯，做她力所能及的事，当北佬打进
城而她又快要临盆时，她依然镇定，当她身体虚弱而没人下
地干活快要没饭吃时，她和斯佳丽一样，放下过去所受的教
育和优越感，拖着虚弱的身体下地干活，当她看到斯佳丽杀
了一个北佬时，她没有惊慌失措，而是帮着掩埋尸体，搜查
钱财，擦拭血迹，当战争终于结束，她痛恨的北佬士兵来到
她门前要求照顾而她们自己也没有过多粮食时，她还是尽她
所能地帮助他们，因为她希望在远方也有一个好心的北佬女



人给她正在回家的丈夫一口饭吃。

如此一位坚强的女性，却又是如此的温柔善良和善解人意。
她执着地相信斯佳丽和阿希礼，即使有人亲眼看见他们搂在
一起，也执着地相信他们，保护斯佳丽。她明知自己的身体
无法再承受生育的痛苦，却执着地要再为阿希礼生个孩子，
最终离开了她爱了一辈子的亲人们。

真的是太伟大了，看着玫兰妮，使我想到许许多多的中国古
代女性，她们也是如此的善良，任劳任怨，相夫教子，然后
默默无名地老去、死去。

整部书中，我最为喜欢的人物就是瑞特。他勇敢、执着，他
能那么深地爱着斯佳丽十几年不变。他想保护斯佳丽，宠爱
斯佳丽，照料斯佳丽，让她事事称心，而斯佳丽却拒绝了。
他说过，再永恒的爱也会有磨光的时候，而他的爱，是被斯
佳丽，被阿希礼，被斯佳丽愚蠢的固执磨光的。他的心，死
了。当他女儿离开他时，他的心，再也回不来了。他说过，
他从来没有那个耐心把剪碎的裤子缝好，再告诉自己这就和
新的一样，自欺欺人罢了。碎了就是碎了，再也回不去了，
即使修好，上面仍然留有裂缝，再也不是原来那条了。

瑞特是个复杂的人，他有良好的家世，但却仍和旧时代格格
不入，他有锐利的眼睛，可以在乱世找到自己的处身之道，
他对国家有热情，即使他明知必败无疑，却仍在最后关头入
了军。他爱斯佳丽，但他更了解斯佳丽，所以他从不说，只
是通过行动表达，而斯佳丽却从来不想去了解他。最后，他
绝望了，一次又一次的失望使他再也没有勇气再去尝试，他
累了。

《飘》绝对是部值得再三品味的好书，文字优美，情节跌荡
起伏、扣人心弦，虽然其中由于作者的主观因素，对于美国
南北战争的评价并不客观和全面，但以文学角度来说，这绝
对是一部绝世佳作，值得一看。



观潮读后感篇二

尽管所读文章相同，但由于读者是不同的，他的思考、感受
也是不同，表现在读后感文章里的观点应该也是不同的。同
学们可以选择自己感受最深的一点，(切忌谈论太多)，阐述
自己独到的见解，而不可搬机械用他人观点，否则将失去写
作读后感的意义。下面的三篇读后感，都是有关《西游记》
的，但观点各不相同，文章各具特色，请同学们可以仔细鉴
别欣赏。

那四本厚厚的名著,是每个自诩热爱中国古代文化的人必须修
读的。我自然不能免俗，而我最爱的就是《西游记》。它光
怪陆离,色彩斑斓,它又振奋人心。读完《西游记》,最感动于
孙悟空,我惊叹这个英雄。

"英雄"有许多不同的解释：《辞海》中说英雄是杰出的人物,
曹操说英雄要有包容宇宙之心,吞吐天地之胸,《英雄》中则
描绘了英姿飒爽,舍小我求大我的一群英雄。我认为,英雄是
那些顽强地掌握自己命运,并为崇高的理想而奋斗的人。

孙悟空无疑是英雄的典范,他为了自由,为了自己的尊严,不惜
与一切进行斗争。他和天兵天将,神仙菩萨打得轰轰烈烈,惊
天动地,看似很热闹,很精彩,我却隐隐感到一层悲剧成分:他
即使再神通广大,在与命运的搏斗中总显得无助,单薄。人是
无法与由这时代决定的宿命对抗的，正因为这种对抗的差距
悬殊,发自内心而拼尽全力的抗争才显得悲壮,明知不可为而
为的勇士才能凸显出其英雄本色。如今,真正与命运进行生死
搏杀的人很少,即使有,也不都是为了崇高的目的。很少有人
会像贝多芬那样，为了多留给后人一些精神粮食而去"扼住命
运的咽喉",更不会有人像哈姆雷特那样高呼一声:时代整个儿
脱节了,天生我偏要把他整理好。

正因为大多数人为了琐屑的目标而努力,所以当今真正的英雄



几乎没有,没有人能登高一呼,或以身作法,告诉人类更高层次
的价值究竟是什么。英雄的哈姆雷特向人们昭示了人的价值,
英雄的浮士德则用他一生的追求，告诉了人们生存的价值。
人类需要发展,需要下一个英雄,然而,他在哪儿?他能告诉我
们什么呢?真正意义上的英雄总是出现在人类发展的时代交接
点,在千年更替的时刻,人类不该对英雄主义精神漠然视之。
现今社会太需要这种千金难求的精神了.

英雄——孙悟空——《西游记》已不仅仅是一部名著,更给我
们激励和源自内心的力量。

每当我翻开《西游记》时,总有不同的心情。它在四大名著中,
是最生动活泼的。小时候的我读起它来总觉得既过瘾又有趣。
但今时今日,不变的是那光怪陆离,色彩斑斓的神话世界,我的
领悟却变了。

这是一部所有人都爱读的经典大作,每个人都能在解读它时获
取不同的感觉和启示。有人喜欢它鲜明的人物个性，有人喜
欢它瑰丽的整体形象，有人喜欢它活泼诙谐的对话旁白，有
人还研究它的历史背景,社会现象。但在我看来,他那曲折的
情节中暗藏着人们渴望而不可及的生活理想和人性追求,那就
是——自由.

在经历了日复一日个性受约束的日子,廿一世纪的人们都格外
向往自由,向往那个自由的化身----孙悟空。孙悟空破土而出,
"不伏麒麟辖,不服凤凰管,又不服人间王位所约束",闯龙宫,
闹冥司,自花果山上目在称王。可以说已经达到人性摆脱一切
束缚,彻底自由的状态。孙悟空其实就是自由的化身。他的品
质中最突出的就是向往自由,他始终在追求自由,它的一切斗
争也是为了争取自由。这样一个鲜活的形象给予了读者一种
追求自由,追逐自由的力量和勇气。然而,每个人都明白,在现
在,即使是将来,完全的自由终究是不可能的,人始终要受到这
般那般的约束。尽管包围着我们的是个受约束的世界,但我们
可以让内心尽量变得广阔而幽深,让它能够无边无际,包容天



地。

然而,目前社会上还有许多人被一些价值不大的东西所束缚,
却自得其乐,还觉得很满足。经过几百年的探索和发展,人们
对物质需求已不再迫切,但对于精神自由的需求却无端被抹杀
了。总之,我认为现代人最缺乏的就是一种开阔进取,寻找最
大自由的精神。

在厉尽时间锤炼的《西游记》中,竟深深蕴含着新世纪人们最
渴望的自由精神……我更明白为什么它能够传承至今了.。

《西游记》是中国四大名著之一.它是吴承恩先生的杰作,讲
述的是一个泼猴和唐三藏及师弟八戒,沙僧去西天取经的故事,
这本书我虽然看了一遍,但是以这本书编辑的电视机不知道看
过多少遍了,它给人一种百看不厌的感觉,让人看了就喜欢上
了它.

看完这部小说,有很大的感悟,我觉得学习唐僧的全心全意,孙
悟空的不怕艰难险阻,勇往直前的精神.

这本书把一个从石头里"蹦"出来的泼猴勾勒得栩栩如生,写它
从天不怕地不怕变为一个恭敬的猴子,为了师傅的安危他奋不
顾身,他并不像猪八戒那样好吃懒惰,也不像沙僧那样憨厚,作
者更是借助他这一点勾勒出孙悟空的大智大勇,自从唐三藏把
孙悟空从五指山解救出来到取得了真经,这期间经理九九八十
一难,每次劫难都是孙悟空全心全意去解救师傅的,最后才圆
满的取回真经.

在打白骨精这一回里,他三次打死变为人形的白骨精,而被师
傅气的念紧箍咒,唐僧是凡人他并不知道那是妖怪,悟空的解
释他完全不听,而是念他的紧箍咒,疼的孙悟空满地打滚,最后
唐僧还要和孙悟空断绝师徒之情,孙悟空被迫无奈,只好又回
到花果山.但是孙悟空心理并没有怨恨师傅,更没有去报复师
傅的想法,他把委屈全都藏在心理,而且心理总是想着师傅的



安危,可见他对是师傅的真心.这一路上他们经历艰难险阻,不
管多累,多饿,不管妖怪是多么的阴险狡猾他门都一一打败他
们,把师傅从危难中救出来.

俗话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书读多了总是有好处的,在当
今的社会里没有文化是不行的,会被社会淘汰,从我们呱呱落
地,父母就教我门说话,识字,等大一点儿他们又教我们怎样做
人,我们在学校里不仅是学知识,更重要的是学做人,只有学会
了怎样做人,才能学会更多的知识,才能广交益友,可见书何其
的重要.

从书中我们会悟出许多真理,所以我们应该多读书,读好书.

尽管所读文章相同，但由于读者是不同的，他的思考、感受
也是不同，表现在读后感文章里的观点应该也是不同的。同
学们可以选择自己感受最深的一点，(切忌谈论太多)，阐述
自己独到的见解，而不可搬机械用他人观点，否则将失去写
作读后感的意义。下面的两篇读后感，均比较浅显，一篇从
内容的角度、一篇从写作特色的角度进行思考欣赏，均各有
特色，请同学们可以仔细鉴赏。

在《巴黎圣母院》中，以更加宽阔的视野和更加深邃的目光
凝视了中世纪以来的宗教灾难并对其进行了深刻的批判，同
时也在告诫今天的人们要注意吸取历史教训，避免历史悲剧
的重演。

故事情节中无处不透露着人性的光辉。在众多群星璀璨的角
色中最为夺目的就数爱斯梅拉达和伽西莫多。

爱斯梅拉达这一形象集中表现了作家对理想人生的憧憬。她
既有美丽动人的容貌，又有纯洁的心灵和善良诚挚的品德，
由于从小就生活在一个自由自在的，内部较为和睦平等的环
境中，她的性格自然外露，朴实完善。从作品的一开始，她
就是作为一个从外貌到内心都散发着青春美丽的纯洁自然的



超自然的形象出现的。无怪乎小说的第二卷开始部分写到爱
斯梅拉达在格雷沃广场上翩翩起舞，诗人甘果瓦“被这个灿
烂夺目的景象迷住了”，竟不能分清她究竟是凡人，还是仙
女或天使。爱斯梅拉达的童年是不幸的，尚在襁褓之中就被
吉卜赛人偷走，从小随着吉卜赛部落到处流浪，以卖艺为生，
饱尝人间的苦难和辛酸，因此她富有同情心，肯帮助不幸的
人们。穷诗人甘果瓦误入乞丐王国，将要被乞丐们吊死，这
时爱斯梅拉达挺身而出，认他做丈夫，碎礶缔结婚约期四年，
救了他的命。尽管她并不爱他，但却宁肯用这种方式来保护
他。伽西莫多曾受副主教克洛德的指使，在深夜劫持过爱斯
梅拉达，并因此被抓受刑。当他遭到鞭打后在烈日下被公开
示众时，口渴得发出痛苦的呼号，围观的人们对他没有怜悯
和同情，只是尽情地报以嘲笑和辱骂，就连他的义父春克德
经过此处认出他时都赶紧低下眼睛，回头便走。又是爱斯梅
拉达不计前仇，将水送到这个可怜人干裂的唇边。这一高尚
的举动使伽西莫多冷酷的心第一次感受到人间的温暖，他干
枯的眼睛里第一次流出了眼泪。由此可见，爱斯梅拉达那绚
丽柔和的外形美完全不同于俗艳，而在本质上象征着光明。

小说中另一个令人同情的形象是圣母院的敲钟人伽西莫多。
他相貌奇丑，生来是独眼、驼背、双腿畸形，后来耳朵又被
钟声震聋。他是在一个封闭的、充满敌意与仇视的生活环境
中长大的。伽西莫多这一形象具有丰富的思想内涵，他的性
格变化正体现了雨果一贯主张的以爱感化人，以道德感化人
的人道主义思想，即爱情、善良、仁慈等道德力量最终将能
够战胜邪恶，挽救人类。以伽西莫多为代表的广大平民身上，
本来就蕴藏着真善美，只是由于封建专制制度和宗教的压迫
摧残，人性才被掩藏起来。然而，伽西莫多在爱斯梅拉达的
感召下，从一个野兽变成了一个人的事实，清楚地表明：人
类应该而且能够战胜宗教势力和专制制度造成的深重灾难，
走向自由和民主的新时代。

我读《大卫·科波菲尔》没有别的感想，就是特别喜欢里面
的人物描写，而且愈读愈发觉得有意思，无法想象动词还有



这样的妙用。

狄更斯在第一章中的描写祁力普与姨奶奶对话的情节我尤是
喜欢。文中写到祁力普与姨奶奶坐着等医院里的结果时，这
样描述姨奶奶：

“‘嗯?’姨奶奶问道，随手把棉球从靠近医生的那只耳朵里
揪出来。

‘哎哟!’姨奶奶一边发出这看不起人的叹息，一边猛地把身
体一摇，随把棉球塞到耳朵里，像先前一样。”

这两段虽然只有短短几十来字，却十分传神地写出了姨奶奶
的干净利落，不丝毫拖泥带水。尤其是文中的几个动词，更
是传神之至。先说“揪”字，不用翻字典，你一合上眼睛，
结合揪字带给你的感觉，仿佛眼前一下子就浮现出那个胖胖
的，戴满首饰的老妇人用力地揪出塞在耳朵里的棉花的情景。
再者，回头一想拿出棉花都要用揪，可想而知她塞进耳朵里
是用了多大的力道。

在第一章的倒数第二段中写姨奶奶愤怒的样子更是活灵之至。
当祁力普先生告诉姨奶奶母亲生的男孩之后，他这样写：姨
奶奶什么也没说，抓住帽子的带子，好像拿起一把弹弓一样，
朝着祁力普先生的脑袋瞄了瞄准，就打了过去。这一段更是
把姨奶奶的泼辣蛮横的性格描述得淋漓尽致。首先作者写姨
奶奶什么也没说，这恰似三峡蓄洪，酝酿着姨奶奶惊天怒火。
然后再写姨奶奶抓住帽子，这就比之三峡启闸，山洪欲泄，
在姨奶奶瞄准祁力普的脑袋时早已暗流汹涌。等到姨奶奶闪
电般将帽子击在祁力普的头上，便是闸门全启，巨浪奔腾了!
这又是短短的两行字便将科波菲尔的这泼辣霸气的姨奶奶写
活了，人们见字如见人，不必再看其它的文字描写。

其实文中动词的活力是非常之大的，我却无法以有限的文字，
表达出其间无穷的妙处。



观潮读后感篇三

这本书虽然写的是动物，反应的却好像是当下年轻人的心态
和价值观。

故事的主人公是一只北极熊，他在小冰屋里独居了三年，每
天以北极星判断极夜过去了多久。他曾经的女朋友因为他一
时的力不从心而失去了生命。他抓鱼的方式和别的熊不一样，
有天，他抓鱼时抓到了一只想来世界最北方看一次日出的企
鹅。这只企鹅就是南极姑娘。她的出现，改变了北极熊。

南极姑娘是一个没什么才华的文艺青年，但是她热衷于艺术，
也很乐观。而且她很会抓鱼。她还是处女座，爱干净，每天
都要洗澡，而且要求北极熊每天也要洗澡。她爱整洁，把抓
来的鱼按大小顺序排列。她也很有爱心，和北极熊在山洞里
收养了一只从池子里浮出来的小海豹并给它取名为小小白。
南极姑娘的名字叫米娜。

米娜和大熊护送小小白回家的途中，遇见了很多人。

为爱而合并部落并且做出表面很恶劣，但其实是为家人着想
的行为的美丽的北极狐女王，哦，她唱歌很好听，是个真正
的文艺青年。

看起来有点老，其实是小伙子的麝牛。他害怕父母不同意自
己是同性恋而选择自杀，米娜和大熊遇见了自杀失败反而睡
着了的他，在得知情况后米娜想用异种恋的方式让小伙子的
父母慢慢接受同性恋，没想到小伙子的父母很开明，所有问
题迎刃而解。

被海豹养大的北极熊安琪。美丽、善解人意、懂得照顾自己，
独自居住在一个精致的冰屋里。在暴风雪时救了腿受伤的大
熊，在雪停后去山上救了米娜和小小白。米娜认为安琪是清
新的绿茶婊，我觉得安琪不是绿茶婊。大熊虽然对安琪有些



好感，但内心深处爱的却是米娜。

只有一只角的心情不好的驯鹿，腿伤尚未恢复的大熊用十分
脱线的理由帮助他成为了驯鹿的首领，他很感激大熊。大熊
告诉他：有时候和别人天生就不一样不一定就是件坏事，不
必感到沮丧。

说话时像哲学家一样性感的鲸鱼大叔，他把大熊他们送到了
海豹的居住地。小小白随大部队离开时回头看了大熊他们几
眼并嗷嗷叫了两声。安琪最终留在那里守护海豹。米娜和大
熊看完日出后，互相表达了心意，文章并没有写它们有没有
在一起。

最后有一篇关于小小白的番外，小小白对大熊他们的记忆很
模糊了，但它还是想寻找他们。寻找的过程中它遇见了依旧
一个人的鲸鱼大叔、有了好基友的麝牛、和恋人幸福生活的
北极狐女王，最后它以同样的方式回到了那个山洞的水池里，
那里的一切都没有变，山洞的门口用石子保留的米子还在，
但是不见米娜和大熊。

这是一个独一无二的童话，除了男女主人公，其他人几乎都
获得了幸福。而米娜和大熊有没有获得幸福呢?我们不得而知。

观潮读后感篇四

寒假看了一本世界名著《飘》，又译为《随风飘逝》。这是
一篇由作家玛格丽特·米歇尔创造出的一篇佳作。这部经久
不衰的书，曾被翻拍成电影《乱世佳人》。 电影虽有部分内
容不同，但是大体是尊重原著的。

故事的主人公是一个名为斯嘉丽的女孩，拥有美貌，拥有土
地，拥有成群的异性追求者。 但是她并不在乎他们。她认为
她爱上了一个名为艾希利的男人。艾希利样样精通，兴趣爱
好广泛，是个典型的“好男儿!”。可惜艾希利不爱她，艾希



利爱的是另外一个人，她的名字叫梅兰妮，也就是媚兰。斯
嘉丽像她的父亲一样，是一个充满生气、充满斗志的人。在
表白被艾希利拒绝以后，她恼羞成怒，赌气嫁给了查理
斯——一个她并不爱的人。而这一切，都被一个叫白瑞德的
人看在眼里。

后来，南北战争爆发了(说实话我支持林肯先生)。几乎所有
的男人都去参加了战争。开战前，南方的人们满怀信心，并
且早已有必胜把握。说到南北战争，就必须简短的说明一下。
“来自美国北方的共和党人林肯虽然不是解放黑奴的倡言者，
但他认为蓄奴不人道，反对扩大蓄奴，而一向以奴隶来发展
产业的南方对此感到强烈反对。然而，北方对于南方这种工
人的垄断亦产生仇视心理，双方开始出现矛盾。1860年，林
肯当选总统，而林肯在政纲中提及的保护关税及《宅地法》
大大削弱了南方奴隶主的利益。这使南卡罗来纳州在1861年
旋即宣布退出联邦，而南方各州亦纷纷响应南卡罗来纳州，
脱离联邦，并成立“美利坚联盟”，推举来自肯塔基州的杰
斐逊·戴维斯为总统。两个月后，南方政府开始发动武装起
事，北方政府被逼应战，南北战争开始爆发。”我认为这是
美国历史上意义极大的一次解放战争。像艾希利这种“上等
人”为了维护南方奴隶主的利益自然要去参战了。白瑞德则
留了下来。他说过：建国与亡国都是赚钱的好时机。

后来，事情并没有像南方人想象的那样顺利。艾希利被捕入
狱，军队在一步步倒退——在这之前查理斯，也就是斯嘉丽
赌气嫁给的人，患肺炎悲剧地死亡了，留下来了小宝宝韦德。
斯嘉丽自然没有爱这个韦德宝宝，她和媚兰小姐一起思念着
阿希礼。而这时，媚兰发现自己已经怀孕。斯嘉丽为了她在
十二橡树的承诺，没有离开媚兰。当小宝宝艰难地被生下来
了之后(媚兰乃萝莉)，斯嘉丽带着她们赶回了塔拉，却发现
母亲已死，父亲痴呆。

战争夺走了斯嘉丽的一切。她从绝望，到后来开始自强，骨
子里的傲气终于发挥得淋漓尽致，她撑起了整个一大家。在



这期间，白瑞德时常出现在斯嘉丽左右，给予她帮助，连出
城都是白瑞德在帮忙——因为亚特兰大当时正被包围。后来，
艾希利奇迹般的幸存了下来，回到了塔拉。可是生存的问题
一直缠绕着他们，生活非常艰难。最后，斯嘉丽想到了白瑞
德，他一定能够帮助他们。于是她做了白瑞德的情妇，他们
还生了一个宝贝女儿叫美兰。白瑞德非常爱美兰。他把自己
所有精力与金钱都献给了美兰，可她却在骑马时意外身亡。
自然，斯嘉丽也很悲伤，但是白瑞德对她已经不闻不问了。

在这期间，斯嘉丽一直没忘记艾希利，他们的关系似乎亲密
了许多。白瑞德渐渐淡出了斯嘉丽的生活圈。后来，媚兰由
于第二胎难产而死，视之为情敌的斯嘉丽知道了媚兰的良好
品质，同时她发现，她从艾希利身上所渴望得到的，都没有
找到。这才明白，她爱的是白瑞德。她回去找白瑞德，可是
白瑞德已经准备离家出走。斯嘉丽悲痛的向他乞求，他抛下
了一句话：“亲爱的，我根本不在乎你。”走了。

说实话，我对斯嘉丽深表同情。她的整个青春都在追逐她追
逐不到的，而她所拥有的都在青春中随风飘逝。她的家，他
身旁的小伙子们，她的家人，媚兰，还有一直深爱着她的白
瑞德，都离她而去。她变得一无所有。不过，这种事情的发
生，绝不是偶然，她的性格决定了她的命运。她身上的良好
品质，如勇敢，坚强等，都让她在遇到种种困难时都不向命
运低头，即便最后白瑞德离开了她，她仍然在想：明天，我
会想办法把他搞回来，不管怎么说，明天又是另外一天了。
而她的虚荣和固执，让她失去了很多。她的家，她的土地先
不说，白瑞德，那么适合她的人，当他已经彻底失望离去的
时候才反省过来自己需要的是白瑞德。又或者说，爱艾希利
爱的太盲目，以至于最后才发现自己完全不爱他!从她的教训
中，我总结出：一，不要失去之后才明白自己曾经拥有。二：
不要浪费掉自己一去不复返的青春。三：学会去了解一个人，
这样会避免一些不必要的尴尬和遗憾。

不愧是世界名著，第一次读就有这么多的感受。相信以后懂



得更多时，明白的就更多了。

观潮读后感篇五

《飘》，是我喜爱的书。喜欢斯佳丽的勇敢坚强，喜欢瑞特
的机智果断，喜欢玫兰妮的外柔内刚。

对于斯佳丽这个人物，我的感觉是矛盾的，是讨厌却又不得
不敬佩她。她是个非常有个性的人物，她一生中爱了两个男
人，而她却没一个是了解的。如果她了解阿希礼，那她就不
会爱他;如果她了解瑞特，那她就不会失去他。她一直以来是
辜负瑞特的，她只是不停追寻着自己梦中的王子——阿希礼。
她只是把自己爱的特点认为阿希礼有，她只是做了一件华丽
的衣服，让阿希礼穿上，而后爱上他。而事实是，她爱的只
是那件衣服。

对于她，我是不得不佩服的，佩服她的坚强，佩服她对土地
的执着，佩服她能在那中环境下放下以前所受的教育下田干
活，佩服她能不顾社会上的言论而开创自己的事业。她生命
有几个灵魂，一个是她的母亲。他的母亲是一位非常能干、
温柔的典型贵夫人，是她最敬佩的人。可是，母亲为了救人
而被传染伤寒，去世了。另一个，是她十几年来最爱的
人——阿希礼。她能在逆境中站起来，有很大一部分原因就
是阿希礼。她对阿希礼是异常执着的。还有一个，就是玫兰
妮。在一起奋斗的十几年里，玫兰妮已经成为她生命中不可
缺少的一部分了。

我觉得斯佳丽就像个小孩子一样，对自己想要的东西异常执
着，而对自己所拥有的东西却不屑一顾。一面在拼命让自己
幸福，一面又不断地把幸福推离，把爱人推向深渊。

斯佳丽爱的是阿希礼，可是，阿希礼却不要她。就像瑞特说
的，阿希礼是个君子，只是生在了一个和他格格不入的时代。
他还是用旧世界的游戏规则生活，只会撞得一鼻子灰。斯佳



丽不了解阿希礼，所以她爱他，想尽一切办法得到他，而当
她认清他时，她再也不爱他了。

斯佳丽是个矛盾体，可又有谁不是矛盾体呢?她在生命的道路
上一路走来，当她面对困难时，她选择迎接，当她面对责任
时，她选择担负，可当她面对爱的抉择是，起初，他选择蒙
蔽自己，当她终于认清，要面对时，却已为时已晚。而她，
在无能为力时，就会告诉自己，明天是新的一天，明天一切
都会好了，tomorrow is another day.她在整个故事中，都是
个充满生气、充满斗志的人。我最欣赏的，便是她的这
句“tomorrow is another day.”。永远充满了希望，充满斗志，
永远不会放弃，永远不会绝望。这份精神，是最值得我学习
的。所以，每当我遇到困难、心情不佳时，我便会告诉自
己：“tomorrow is another day.”

书中另一个使我十分佩服的女性，便是玫兰妮。她是个外柔
内刚的女性，她几乎拥有了女性所能拥有的一切美德。正如
瑞特说的，她是他所见过的少数贵夫人中的一个。她是坚强
的，她是爱国的，她用她的心爱身边所有的人。当她丈夫打
仗时，她在后方默默守侯，做她力所能及的事，当北佬打进
城而她又快要临盆时，她依然镇定，当她身体虚弱而没人下
地干活快要没饭吃时，她和斯佳丽一样，放下过去所受的教
育和优越感，拖着虚弱的身体下地干活，当她看到斯佳丽杀
了一个北佬时，她没有惊慌失措，而是帮着掩埋尸体，搜查
钱财，擦拭血迹，当战争终于结束，她痛恨的北佬士兵来到
她门前要求照顾而她们自己也没有过多粮食时，她还是尽她
所能地帮助他们，因为她希望在远方也有一个好心的北佬女
人给她正在回家的丈夫一口饭吃。

如此一位坚强的女性，却又是如此的温柔善良和善解人意。
她执着地相信斯佳丽和阿希礼，即使有人亲眼看见他们搂在
一起，也执着地相信他们，保护斯佳丽。她明知自己的身体
无法再承受生育的痛苦，却执着地要再为阿希礼生个孩子，
最终离开了她爱了一辈子的亲人们。



真的是太伟大了，看着玫兰妮，使我想到许许多多的中国古
代女性，她们也是如此的善良，任劳任怨，相夫教子，然后
默默无名地老去、死去。

整部书中，我最为喜欢的人物就是瑞特。他勇敢、执着，他
能那么深地爱着斯佳丽十几年不变。他想保护斯佳丽，宠爱
斯佳丽，照料斯佳丽，让她事事称心，而斯佳丽却拒绝了。
他说过，再永恒的爱也会有磨光的时候，而他的爱，是被斯
佳丽，被阿希礼，被斯佳丽愚蠢的固执磨光的。他的心，死
了。当他女儿离开他时，他的心，再也回不来了。他说过，
他从来没有那个耐心把剪碎的裤子缝好，再告诉自己这就和
新的一样，自欺欺人罢了。碎了就是碎了，再也回不去了，
即使修好，上面仍然留有裂缝，再也不是原来那条了。

瑞特是个复杂的人，他有良好的家世，但却仍和旧时代格格
不入，他有锐利的眼睛，可以在乱世找到自己的处身之道，
他对国家有热情，即使他明知必败无疑，却仍在最后关头入
了军。他爱斯佳丽，但他更了解斯佳丽，所以他从不说，只
是通过行动表达，而斯佳丽却从来不想去了解他。最后，他
绝望了，一次又一次的失望使他再也没有勇气再去尝试，他
累了。

《飘》绝对是部值得再三品味的好书，文字优美，情节跌荡
起伏、扣人心弦，虽然其中由于作者的主观因素，对于美国
南北战争的评价并不客观和全面，但以文学角度来说，这绝
对是一部绝世佳作，值得一看。

观潮读后感篇六

世界上有很多伟大高尚的母亲，我只要我娘这样的弱小平凡
就够了。

——彭学明《娘》



娘，一个多么亲切而朴实的称呼。娘是给我们生命的人，是
哺育我们长大的人。在这个世界上，没人能够比她更伟大。

读完《娘》这本书后，相信每个读者都被娘那深沉的母爱所
折服。她从来都不去在意自己会遇到什么样的困难，就这样
一直义无返顾的踏上求生之路。尽管遇到了许多不尽人意的
事情，她仍然不屈服。就算全世界的人都不理解她，不帮助
她，她依旧昂起头颅，向前走，始终没有丧失生活的勇气。
她既当爹，又当妈，在孩子被欺负时，她像一个男子汉一样
毫不犹豫地挺身而出，即便遍体鳞伤，也要让孩子过得健康。
就像作者说的那样，母亲就是一只无脚鸟，一辈子都不知道
停下来休息一会儿，偶尔累了、倦了，就迎着风在空中盘旋
几圈。她瘦弱的身体里面到底有什么力量在支撑着，我想，
只有一个——每个母亲都拥有的——保护孩子的信念。

这就是娘，中国乡村最朴实顽强的骨头。娘，既贫穷卑微而
又伟大高尚、既弱小平凡而又强悍坚韧。娘穿过一生的风雨
和辛劳，像一盏火苗微弱的油灯，但把儿女带到风平浪静的
港湾后，她却精疲力竭，戛然而逝了。

这个世界上，谁都有可能会因为别人一次不经意的冒犯而怀
恨在心，而娘不会。若孩子的叛逆和不孝深深刺痛了她，她
不但会海一样地宽容，而且还会十倍百倍地以德报怨。饿了，
有娘;冷了，有娘;累了，有娘;受委屈了，有娘。有此良母，
儿复何求!娘是这个世界上人们唯一可以无条件信任的人。

可娘这只无脚鸟终会落地，到时我们肯定会有无尽的忏悔和
自责，但已回天乏术。莫待斯人已逝，才懂珍惜。人生漫漫，
我们陪伴父母的时日却屈指可数，所以，请善待自己的娘，
摒弃自己的任性和虚伪，好好地珍惜她，爱护她。别等
到“子欲养而亲不待”再后悔。愿天下儿女不再忏悔。

无论你走多远，都走不出母亲期盼的眼神;无论你有多孝，都
报不尽母亲一世的恩情。



娘是世上最伟大的人，时间你是带不走她的!

观潮读后感篇七

朱自清先生独到而深刻的见解，让我对生活有了新的见解与
感受。

《匆匆》让我懂得了时间的宝贵。“洗手的时候日子从水盆
里过去；吃饭的时候，日子从饭碗里过去;默默时，便从凝然
的双眼前过去；”这句话蕴含着多少道理呀！时间是最公正
的裁判，他送给勤奋者的是一条条成功的大道，而留给懒惰
者的是一个个失败的泥潭！

读完《匆匆》使我深切的体会到：人生不能虚度，生命精彩
与否是我们自己把握的，时间就是生命，珍惜时间就是珍惜
生命；把握时间就是把握人生。想让人生如花瓣般清香，就
要把握分分秒秒。


